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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1年「友善校園人權環境指標」分析報告 

 

壹、前言： 

為了確實診斷與了解校園人權環境的品質，學校人權環境之整體評估工作就顯得非常重

要，而其意義在於提供改善學校經營的參考。基於此，臺南市進行各級學校實施友善校園人權

環境的實施現況調查及改善分析，以作為持續改善校園人權環境的重要依據。 

本分析以《人權環境評估量表》來作為臺南市人權環境調查的依據，並以量表結果來分析

學校的人權環境，希望由對學生、老師、家長的滿意度調查中，我們可以獲得全面的資訊，提

供學校和本局改善校園人權環境的決策依據，藉以訂定人權教育政策和推動重點，使人權教育

更完善，實現友善校園的理想。 

人權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不論其種族、性別、社會階級皆應享有的權利，不

但任何社會或政府不得任意剝奪、侵犯，甚至應積極提供個人表達和發展的機會，以達到尊重

個人尊嚴及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標。人權教育的中心思想是不斷地探索尊重人類尊嚴和人性的行

為法則，社會成員從而意識到個人尊嚴及尊重他人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尊重」是人權的基

本概念，互惠的權利與責任，則是公正社會中每個人所應謹守的契約，因此人權教育即是尊重、

合作、公正、正義等觀念的教導，進而促進個人權利與責任、社會責任、全球責任的理解與實

踐。 

學校在學生之生活學習、彈性課程、機會教育中，加強宣導相關人權教育之理念與學生基

本權利，並經常提供相關權益資料或法令文件供教職員工生參考，以保障權益。 

人權議題為世界輿論趨勢，唯有重視人權教育才能讓教育環境更加友善，學校將優先安排

讓家長、學生及教職員工討論相關議題之研討會或宣導活動，以達到三贏之局面。 

 

貳、臺南市 111年「國中小學生」友善校園人權指標評估量表施測統計分析 

 施測時間：111年 5月 18日至 6月 24日。 

 施測對象：參與校數共 274所(國小 210校；國中 60校；高中 4校)。參與教育人員

1,758人、學生人數 20,479人和家長人數 1,817人，共計 24,0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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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依據：滿意度高低程度以非常同意和同意百分比和高低作為比較判斷依據。 

 本項自我檢核表以電腦線上問卷方式進行，共十個構面統計分析，透過問卷數據呈

現，瞭解學校人權環境需再改善的問題，讓學校做自我檢核與研擬改進策略，配合學

校現有資源加以改善。 

 以下分別就十個構面不同類別人員(教育人員、學生及家長)填寫非常同意、同意、普

通、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之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列表如下表一： 

 

表一、臺南市 111年度友善校園人權環境評估指標問卷調查統計表 

項      目 類別 非常同意/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一、安全的校園環境 

學生 93.17% 6.50% 0.33% 

教育人員 94.67% 5.25% 0.09% 

家長 94.64% 5.37% 0.00% 

二、友善的校園氛圍 

學生 89.91% 8.50% 1.60% 

教育人員 95.92% 4.00% 0.09% 

家長 94.50% 5.36% 0.14% 

三、平等與公正的對待 

學生 91.60% 7.10% 1.30% 

教育人員 95.20% 4.70% 0.10% 

家長 95.30% 4.60% 0.10% 

四、權利的維護與申訴 

學生 89.42% 9.50% 1.08% 

教育人員 94.83% 4.84% 0.34% 

家長 95.09% 4.58% 0.34% 

五、尊重多元與個別差異 

學生 93.75% 5.92% 0.34% 

教育人員 97.25% 2.67% 0.09% 

家長 96.40% 3.5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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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主的參與和學習 

學生 93.19% 6.57% 0.25% 

教育人員 95.42% 4.40% 0.19% 

家長 95.92% 4.09% 0.00% 

七、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發展 

學生 91.00% 8.75% 0.25% 

教育人員 93.34% 6.50% 0.17% 

家長 95.67% 4.34% 0.00% 

八、學生學習權的維護 

學生 93.42% 6.00% 0.58% 

教育人員 94.72% 4.93% 0.36% 

家長 95.57% 4.37% 0.07% 

九、人權教育的實施 

學生 94.00% 5.70% 0.30% 

教育人員 94.00% 5.60% 0.40% 

家長 95.50% 4.40% 0.10% 

十、被愛與幸福的體驗 

學生 88.00% 11.17% 0.84% 

教育人員 84.17% 14.33% 1.50% 

家長 93.67% 6.17% 0.17% 

平均 93.64% 5.99% 0.37% 

 

上表一為針對施測對象於十個構面選填之滿意度調查表。透過問卷數據呈現，瞭解本市

人權環境需再改善的問題，作為規劃下年度人權教育推動的方向，亦督責學校做自我檢核與

研擬改進策略，配合學校現有資源加以規劃與改善，建構友善的校園環境。 

 

依據表一之數據顯示：在正向感受上，教育人員、學生及家長在十個構面上選填「非常

同意/同意」之平均為 93.64％，且教育人員、學生、家長在「尊重多元與個別差異」之構面

皆獲得前三名的滿意度，可見各校在推動人員教育建構友善校園上，皆能落實尊重多元與個

別差異的教育理念，營造溫馨和諧的友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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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負向感受上，學生在「友善的校園氣氛」(1.6％)、「平等與公正的對待」(1.3%)及「權

利的維護與申訴」(1.08%)選填「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高於 1%外，餘均較低；教育人員則於

選填「被愛與幸福的體驗」(1.5%)較高；另家長選填「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均低於 1％。 

表二、111年度及 110年度友善校園人權構面滿意度比較表 

 非常同意/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11年 93.64% 5.99% 0.37% 

110年 93.58% 6.03% 0.38% 

就表二顯示，雖然教育人員、學生及家長在各構面上之感受有所不同，但整體而言，教

育人員、學生及家長選填「非常同意/同意」平均為 93.64％，較 110年度的 93.58%略高，而

選填「普通」及「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平均為 5.99%與 0.37%，均較 110年度的 6.03%與 0.38%

略低，足以顯示本市 111年度推動人權教育成效仍有逐步提升趨勢。 

 

參、臺南市 111年度國中、國小人權環境評估指標之比較表 

表三、臺南市 111年度國中、國小人權環境評估指標勾選非常同意/同意之比率比較表 

序

號 
構        面 

學生 教育人員 家長 
平均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1 一、安全的校園環境 91.67% 94.67% 93.5% 95.83% 93.67% 95.6% 94.16% 

2 二、友善的校園氛圍 87.14% 92.67% 94% 97.83% 93.57% 95.43% 93.44% 

3 三、平等與公正的對待 89.2% 94% 93.4% 97% 94.4% 96.2% 94.03% 

4 四、權利的維護與申訴 86.17% 92.67% 95.33% 94.33% 94.5% 95.67% 93.11% 

5 五、尊重多元與個別差異 91.33% 96.17% 96% 98.5% 96.2% 96.6% 95.80% 

6 六、民主的參與和學習 91.17% 95.2% 94.83% 96% 95.5% 96.33% 94.84% 

7 七、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發展 88.5% 93.5% 92.67% 94% 95% 96.33%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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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八、學生學習權的維護 91.17% 95.67% 93.14% 96.29% 95.25% 95.88% 94.57% 

9 九、人權教育的實施 92.8% 95.2% 93.2% 94.8% 95.2% 95.8% 94.50% 

10 十、被愛與幸福的體驗 84% 92% 81.67% 86.67% 92.67% 94.67% 88.61% 

平均 89.32% 94.18% 92.77% 95.13% 94.60% 95.85%  

    表三針對教育人員、學生及家長 3類受測人員，依據國中、國小分類做分析比較，由上表

三顯示，國小學生在十個構面上選填「非常同意/同意」的平均數為 94.18％，高於國中學生

89.32％，且國小學生各項選填「非常同意/同意」的百分比均高於國中生，顯示國小學生對於

學校所提供之人權環境十個構面滿意度均高於國中生之感受，推測原因可能為國中生自我意識

較高，學校對國中學生的行為與規範相對高於國小生；另國小階段之教育人員與家長，在各構

面上得分大多數高於國中階段的教育人員與家長之感受，推論國小階段教育人員和家長對於校

園人權環境建置的滿意度高於國中階段。 

再者，國中與國小學生在十個構面中「被愛與幸福的體驗」構面上呈現相對較低之滿意度

（國中 84％、國小 92%），國中小教育人員亦在「被愛與幸福的體驗」構面上整題均呈現相對

偏低之滿意度（國中 81.67％、國小 86.67%），本次施測可知學生及教育人員普遍在「被愛與

幸福的體驗」上感受度相對偏低，而國中小家長每項指標滿意度則相對平均。 

表四、111年度及 110年度學生、教育人員及家長滿意度比較表 

 學生 教育人員 家長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中 國小 國中 

111年 89.32% 94.18% 92.77% 95.13% 94.60% 95.85% 

110年 91.38% 94.15% 91.58% 95.07% 93.36% 95.94% 

又比較 111年度與 110年度學生、教育人員及家長滿意度，111年度國中學生對於人權十

個構面滿意度較 110年度略低，國小數據則相對穩定；111年度教育人員及家長整體滿意度則

較 110年度略微提升，顯示校園人權環境可著重加強學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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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針對遭遇困難提出因應策略 

「教育部人權教育與公民教育實踐方案」，希望透過人權教育與公民教育之實施，培養學

生人權教育與民主素養，進而使其瞭解自我之權利與義務並確實習得尊重他人之態度。臺南市

歷年來致力推行友善校園事務，透過教師身教、言教與境教之實踐，將友善校園目標融入在所

有學校教育活動上，讓學生懂得尊重、合作、公平與正義等價值，盼能夠建立「關懷、平等、

安全、尊重、友善」的校園環境，塑造一個優質、和諧的人權環境，讓學生免於恐懼的自由，

使學生能夠進行快樂而有效的學習。 

當校園致力實踐「人權化」時，即是友善校園的開始。人權的保障，一方面是在實體方面

肯定人的基本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程序上保證當其權利受侵害時，能有正式的救濟途

徑，這正也是人權推展之困難所在。以下依人權指標評估分析目前臺南市對於人權環境所遭遇

之五大困難與提出相關之因應策略。 

表五、本市人權構面滿意度較低之五項構面精進策略 

構面 人權環境議題 教育局精進策略 學校精進策略 

友善的校園氛圍 1、學生對校園安全有疑慮

時（如校園暴力、勒索、

外人入侵等）學校能迅

速有效的處理，維護師

生安全。 

2、校園內不會因為某位同

學或少數同學的不當或

違規行為，就處罰大多

數學生。 

1、設置學務資源中心學校，

建立學校間橫向資源連結。 

2、辦理本市友善校園各項子

計畫研習，強化學校業務推

動效能及教師知能。 

3、檢視學校友善校園人權環

境指標，輔導各校依評估結

果提出自我改進措施。 

1、繪製校園安全地圖並定期

檢視修正，張貼於校園明顯

處。 

2、強化學生校園安全理念，

進行防災演練。 

3、落實三級輔導措施，加強

學生輔導管教相關知能。 

4、提升教師法治認知，尊重

學童隱私權。 

5、對於校園安全疑慮，能主

動關懷並有效解決。 

6、於新生入學說明會、有關

會議或座談會等活動，多元

宣導人權及公民教育、學生

權利義務、兒童權利公約等

相關人權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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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與公正的對

待 

1、學生不會受到差別對待

或歧視，並能尊重應有

的權利。 

2、校園中性別使用設備與

空間能依性別人數比例

合理設置。 

3、校園內教職員工及學生

能相互尊重彼此的身體

自主權。 

1、督導學校定期檢視校內空

間配置，並依需求適時調

整。 

2、檢視學校依據性別平等教

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之課

程活動。 

1、定期檢視各項實施計畫、

措施及軟硬體設備設置情

形。 

2、依法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兒童權利公約等課程

活動，並檢視辦理成效。 

權利的維護與申

訴 

1、學校能輔導學生自治組

織的成立與活動的舉

辦，並提供其必要協助

及支援。 

2、師生代表與家長代表能

有充分的管道表達意

見，並得到回應與尊重。 

1、 健全學生申訴制度，強化

學生司法人權與法治意

識。 

2、 發展人權公約、審議式民

主、公民行動方案等課程

活動。 

1、暢通校內溝通管道，建立

意見反應機制。 

2、輔導學校有關校園事務應

循民主程序廣納教師、家

長及學生意見，並給予回

應與尊重。 

3、強化學校輔導學生自治組

織的成立與活動的舉辦。 

4、落實學生申訴制度，以保

障學生權益。 

教師專業自主權

的發展 

1、學校能依相關法令規定

公平、公正與公開安排

教師參與研習進修的機

會。 

2、學校能尊重教師專業，

不安排教師任教非其專

長的領域或課程。 

1、 強化人權教育輔導團功

能，開發教材教法及數位

影音資料。 

2、 規劃辦理教師之人權、公

民教育及兒童權利公約

等修活動。 

1、鼓勵教師參加專業發展社

群，並主動參加外部所辦

理之研習或進修。 

2、依教師專長進行排課，減

少配課之情形。 

3、強化領域會議，針對教學

不利、初任等教師進行輔

導。 

被愛與幸福的體

驗 

1、學校生活讓親師生充分

感受到「人性價值」與

「生命尊嚴」。 

2、學校生活讓親師生對自

己充滿信心，對社會充

滿希望。 

1、 推動友善校園方案，促進

校園正向氛圍。 

2、 落實三級輔導之運作，及

時提供所需協助。 

1.建立人性化校園，提供教師

便利休閒與教學的場所。 

2.建立學習型組織，提升校園

學習風氣，提升教師專業效

能。 

3.強化溫馨的校園文化，讓教

師願意為學校績效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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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111年度人權構面滿意度較低之五個構面，其中「友善的校園氛圍」、「權利的維護與

申訴」、「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發展」及「被愛與幸福的體驗」均與 110 年度滿意度較低之人權構

面相同，另「人權教育的實施」滿意度較 110年提升，「平等與公正的對待」則較今 110年度

較低。 

人權概念對民主開放的社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因此發展以學校為本位的人權教育，

包括建立學校人權發展的願景、發展人權教學活動、落實人本訓輔措施、建構校園人權環境，

並配合家庭與社會的合作，將對學生人權概念的發展產生積極性的影響。 

 

伍、分析結論 

為鼓勵學校重新檢視校園中不利人權教育事項，透過「各級學校友善校園人權指標及檢核

量表」調查，提供給各級學校作為檢視人權環境的指標，其內容包括學生學習權的維護及人權

教育的實施。 

由於人權的觀念需透過學校教育的教導，校園中的人權問題與所有成員有切身相關。在友

善校園的推展之下，各種限制學生基本權利的規範和活動、校園中的規範，應符合教育目的和

比例原則，保障學生權利。 

希望藉著了解本市人權環境之外，更希望分析臺南市人權環境實施現況。有了這幾年的推

動，臺南市人權教育環境指標已有大幅進步，將持續推動以下措施： 

一、 教學與行政相互配合，形成推動人權教育之風氣，建立師生、同儕、親子良性互

動關係，塑造尊重與包容之校園風格。 

二、 人權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實施，運用多元課程及活動時機，培養學生思辨能力。 

三、 加強品德及法治教育，利用時事引導學生進行討論，養成學生判斷能力。 

四、 結合親職教育，統整學校、家庭、社區及社會多方資源，建立學生系統化人權思

考脈絡。 

五、 滾動式檢討校園硬體設備是否符合人性化設計，施以輔導處遇措施持續提升人格

尊嚴，並落實修復式正義核心概念，透過「軟」「硬」兼施推動人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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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不僅需從人權理念來說起，也要改變以往的威權管教方式，改以符合人權訴求與

學生為中心的教改理念，那麼學校的教育關係即成為學生觀察與反省的對象。  

各校人權環境建構是必然也是需要的，學校對於施測結果應做成紀錄並思考如何應用改

善。教育局建置「校園人權環境滿意度問卷線上填報系統」，希望透過線上問卷輸入統計各校

及全市的資料，進而進行分析，以今年為基礎，逐年做比較，並及早發現需要改善的層面，而

各校也需依據該校所呈現之相關數據做分析報告，提供學校進行人權環境建構時的改善依據。

針對區域性的差異，應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及專家探共同探究原因，擬定輔導策略，落實關注學

生人權環境滿意度所顯現的區域差距及校際差距，平衡教育資源的供需，提供更多的文化刺

激，以啟迪觀念，弭平落差。 


